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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及細部
計畫)案」103年 6月 23日下午 7時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 出席議員發言要點 

一、 陳義洲議員 

(一) 對於本計畫將許多住宅區變更為保護區之規劃，非
常不妥且不能接受，例:日前受理內湖路二段 47巷

陳情案，該案雖有 98%為國有土地，但已嚴重影響

2%私地主之權益，請市政府妥善研處。 
(二) 議會近期通過容積銀行之法案，即希望解決公園及

綠地等問題，可是本計畫未解決問題，卻將內湖許

多大型公園變更為保護區，非常不妥。 
(三) 另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市政府有要求回饋機制，那

住宅區變更為保護區影響民眾的權益，要如何保

障? 

二、 闕枚莎議員 

(一) 對於國外之都市規劃係針對民眾之訴求，再提出

適宜規劃，可是市政府的作法卻相反，係規劃好
才辦說明會草草說明，這種作法非常不對。如將

住宅區變更為保護區之規劃，即未尊重民意，非

常令人無法接受，為捍衛民眾權益，建議本計畫
應退回，接下來幾場說明會亦無召開之必要。  

三、 李建昌議員 

(一) 本計畫原預訂召開 5場說明會，將增加第 6場說明

會，並訂在大湖國小召開。本計畫內容牽涉區位非

常多，未來幾場說明會，民眾表達意見市政府及都

委會應予尊重。 
(二) 慈濟園區保護區變更規劃，面積逾 4公頃，建議既

存違建所在範圍之小面積才可作調整，後面大範圍

保護區則建議規劃為公園綠地，本案應尊重民意，
不贊同全部變更為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目前規劃

將造成該社區非常大之衝擊。 

(三) 本說明會應該於碧湖國小之畢業典禮之禮堂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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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適當，該場所有冷氣並較空闊，以方便民眾發言

表達意見。 
(四) 本計畫務必不能剝奪人民財產，各生活圈之規劃亦

不能造成過大衝擊。 

貳、 民眾發言要點 

一、 港華里里長: 

(一) 位於環山路 2段 26巷(碧湖段四小段 1026地號)75

戶住戶陳情解山限區案，曾於 102 年 10 月 30 日

向 5 位議員陳情並召開協調會，但目前卻未列入

本通檢計畫案內，請都發局納入解除山限區。 

二、 登記第二位及第三位民眾發言意見，因現場噪音影響，
聽不清楚，以致無法紀錄。 

三、 洪小姐： 

(一) 請問本次會議主席是誰? 
(二) 呼籲議員剛才所提將本計畫退回之意見請重辦，

因為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5

條，本計畫內容缺乏 1.自然生態環境、自然及人
文景觀資源、可供再生利用資源 2.災害發生歷史

及特性、災害潛勢情形、3.人口規模、成長及

組成、人口密度分布、4.建築密度分布、產業
結構及發展、土地利用、住宅供需、5.公共設

施容受力、6.交通運輸等資料，不符該條文規

定，請退回重作。 

四、 陳先生: 

(一) 我是位於內湖路一段 47 巷之住戶，本地區原屬保

護區，民國 80 幾年當時部分開放改為住 2 分區、
所以當時才買地，現在本計畫將住宅區又變更為保

護區，對里民權益影響太大，政策不應該改來改

去，不同意恢復為保護區。 

五、 趙小姐: 

(一) 我是位於環山路二段 26 巷的住戶，本地區於 64

年通檢時非屬山限區，68年發照後買房，71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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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變更未獲通知，去年鄰地申請建照時，換

土地權狀時才發現本地區被劃為山限區，住戶的
權益未受保障，於去年曾經 5位議員召開協調會，

因未納入通檢案解山限區，市政府應給住戶合理

性的處理。 

六、 現場民眾: 

(一) 環山路二段 26巷住戶解山限區陳情案，曾經 5位

議員召開協調會，當時市政府表示將列入通檢

案，目前卻未列入內湖區通檢案計畫內，涉及里

民買房後才被劃為山限區之權益問題，請市政府

重視並列入通檢案內。 

七、 現場民眾: 

(一) 環山路二段 26巷解山限區陳情案，市政府曾答應

5位議員列入通檢案辦理，並列入會議紀錄內，但
目前計畫書內卻未納入，住戶非常擔心，請市政

府於一定時間內納入本計畫內，並送都委會一併

審議。 

八、 李建昌議員: 

(一) 75 位民眾陳情的主要訴求，係買房後才被劃為山

限區，已影響民眾權益並損及該地區買賣價值。 

九、 闕枚莎議員: 

(一) 既然都委會係決定都市計畫的掌舵手，應請都委

會委員到場聆聽民意，俟蒐集民意後再做規劃並

通盤調整，我建議應退回本計畫。 

十、 鄭小姐: 

(一) 想請教位於內湖路三段 60 巷 12 弄之都更規劃
案，有關網站上宣導的停看聽問題。 

十一、 張先生: 

(一) 我是環山路二段 26 巷的住戶，本計畫案既自 97
年開始辦理為何迄今仍未準備完善? 為何開會承

諾議員要納入通檢案辦理卻未納入?本地區坡度

並不高，當初如何測量，是否找工讀生測量?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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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箱作業，未來若仍作不好，將向監察委員陳情。 

十二、 現場民眾: 
(一) 環山路二段 26 巷解山限區案，去年 10 月曾向 5

位議員陳情，當時都發局、都委會及大地工程處均

在場，目前都市計畫不合理之處，卻未納入通檢案
內辦理調整，已影響現有居民權益。 

十三、 郭先生: 

(一) 我的土地由公園預定地被規劃變更為保護區，公園

預定地公告現值 49,000元，保護區公告現值 4,000

元，變更為保護區後將無法抵稅。我的土地屬於靠

近住宅區範圍之公園用地，為何被劃為保護區?應
該與內湖區許多坡度超過 30 度之大型山區公園不

同。 

(二) 建議以後召開說明會時，通知單內容應增列變更項
目之地籍資料、變更內容及計畫圖內容，以供民眾

了解變更情形。 

(三) 另外我岳父的土地位於慈濟旁邊，係由住 2被規劃
變更為保護區，土地公告現值將由 13 萬元變為

4,000元，以前繳納的地價稅，政府是否補發？ 

十四、 現場民眾: 
(一) 我的土地由住 2被規劃變更為保護區，非常可惡，

以前所有的土地大多被政府徵收，目前僅剩小面

積土地且被分割不同位置，不同意變更為保護區。 

十五、 陳義州議員: 

(一) 請都發局答復 2%位於平地上之私有住宅區土地，

可否不變更為保護區？ 

十六、 陳先生: 

(一) 本計畫將保護區變更特定專用區、另將住宅區變更

為保護區後，如何向地主保證未來保護區不會再變
更為特定專用區去圖利某些團體? 

十七、 闕枚莎議員: 

(一) 本計畫市政府應讓民眾居住更好、民眾獲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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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依歸，如將住宅區變更為保護區，為保障民眾

權益，應提供相對價值之土地交換等配套方式因
應，請都發局回去再行研究。 

十八、 郭先生 

(一) 我家土地是位於環山路二段 26巷旁邊，請重新檢
討山限區範圍，因為我家土地有五分之四土地位

於山限區內，是否未看現場就劃入山限區？我的

土地劃入山限區內不能使用，一年卻要繳幾拾萬

地價稅，請現場勘查本基地現況，並作重新研議。 

十九、 柯小姐: 

(一) 我的土地位於金龍路 187 號對面，坡度並不高，
最近才剛過戶，卻發現要將公園用地變更為保護

區，造成無法報稅及使用、地價又降低，當初係

因離捷運站很近才購買，變更為保護區會造成我
的損失，不同意變更。 

二十、 現場民眾: 

(一) 我的房子位於錦秀大地社區內，是否要變更為保護
區? 

二十一、 洪小姐: 

(一) 本計畫對於都市計劃線有無作重新測量? 
(二) 若無重新測量，就不應該辦理，根據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條，本地區計畫已超過 25

年，政府必需重新測量才能辦理，本計畫基本資料

不足，請退回重作。 

二十二、 柯小姐: 

(一) 本計畫應以造福民眾、增加內湖區都市發展繁榮
為目的，不應該反而造成民怨及民眾抗爭情形。 

二十三、 李建昌議員： 

(一) 本計畫前置作業應注意，不能占老百姓便宜，如將
住宅區及公園用地變更為保護區等，案內不合理及

不適當之規劃，都發局應再重新修正。 



6 

 

二十四、 闕枚莎議員： 

(一) 建議下次說明會應請局長主持，並帶都委會委員
聆聽民眾意見，本計畫所提草案應以民意為基

礎，並以民眾立場考量，秉持將心比心原則辦理。 

二十五、 王孝維議員代表： 
(一) 本計畫變更內容勿影響民眾權益，說明會傳單應

依民眾建議加註變更內容等事項之改善。 

參、 都發局回應情形: 

一、 本次會議因屬說明會性質，現場已作簡要回應，並

提供人陳意見表請民眾將所陳述意見提供書面建

議，併送都委會審議參考。 

二、 有關民眾提出內湖區環山路 2 段 26 巷解山限區土

地，納入本計畫辦理之陳情訴求，本局將於 7 日內

回復陳情意見。 

三、 感謝在場議員指導意見，本局將帶回研究。 

 

（以下空白） 
 

 

 
 


